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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主席： 

政府今月初公布簽定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，在這《協議》下，特區政府於

2010 年的重點工作，包括以下各項： 
（一）支持香港名牌高校在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東莞等珠江三角洲

地區與內地教育機構試行合作設立高等教育機構； 

（二）鼓勵雙方高校合作開展科技創新，建立粵港聯合產學研合作基地，

推進建設聯合實驗室、聯合工程研究中心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、聯

合科學創新園，支持兩地高校共同承擔國家和省部級重點科研項目； 

（三）香港職業訓練局所屬專業訓練機構為廣東培訓技工教育優秀教師。

從2010 年起，定期對廣東省技工學校教師進行培訓； 

（四）共同推進技能人才實訓基地建設，廣東引進或聘請香港優秀教師、

技術能手等到人才實訓基地擔任指導老師，推進高技能人才培養。

在2011 年，在香港選擇1 至2所大型企業建立技師工作站，擴大廣東

省技師工作站規模； 

（五）廣東省職業技能鑒定指導中心和香港職業訓練局合作建設香港知專

設計學院廣東工業設計培訓學院。將學院發展成為集工業設計職業

研發、培訓認證、創意實驗、成果轉化、創業孵化、展覽交流六大

功能一體的國際一流工業設計綜合培訓學院和培訓產業基地。 

 

有關工作將對本港的教育發展有很深遠的影響，就此，本人  懇請 

主席可安排於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討論，並邀請政府代表出席介紹有關工

作、對香港的影響，以及履行協議的責任等事宜，亦煩請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秘書

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文件。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與研究主任鄭慕貞女士聯絡，電話：

2537 2122。 

 

立法會議員張文光 

 

 

（鄭慕貞女士代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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